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将获得 5 大类 71 项优惠扶持措施 

 

广东省工商局积极协调省各有关部门为“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提供

更多的守信激励措施，进一步加大守信行为的联合激励力度，目前共

有 23 个省直有关单位、中直驻粤有关单位提供了 5 大类 71 项优惠扶

持措施，涉及财政、金融、税务、工商、海关、检验检疫、教育、科

技、环保、建筑、交通、水利、农业、渔业等多个领域。 

  一、提供“绿色通道”、便利服务措施的有 17 项。省教育厅、科技

厅、环保厅、住建厅、交通厅、地税局、工商局、质监局、国税局、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海关总署广东省分署、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为“守重”

企业在办理相关许可证、工商登记、涉税事项、进出口货物通关、检

验检疫通关、开设银行账户及工程项目评审验收、新增客运班线、标

准备案、发票领取等方面提供了“绿色通道”、便利服务措施。 

  二、在申报专项资金、招投标、资质或信用等级评定、评先评优

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或优先推荐的有 24 项。省保密局、发改委、粮

食局、经信委、环保厅、住建厅、交通厅、水利厅、商务厅、工商局、

质监局、新闻出版广电局、海洋与渔业局对“守重”企业在安排国家服

务业引导、环保、文化产业发展、水产品质量安全等专项资金，在涉

密资质认定、参与政策性粮食收储、申报装备制造业专项计划、申请

银行贷款和担保机构贷款担保、环保科技项目立项、申报国家“鲁班奖”、

国家优秀工程奖、参加广东省或全国诚信示范市场公示活动、参评广

东省政府质量奖或广东省名牌产品、参加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市场招投



标、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定等涉及申报专项资金、招投标、资质

或信用等级评定、评先评优方面给予了优先考虑或优先推荐的措施。 

  三、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减免相关费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有

8 项。 

  省经信委、财政厅、住建厅、农业厅、工商局、人民银行广州分

行对“守重”企业在申报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安排专项扶持

资金、工程履约担保额度或工资保证金交纳比例、促进农业龙头企业、

小微企业发展、申请冠省名的注册资金等方面提供了加大财政金融支

持，减免相关费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措施。 

  四、优化“守重”企业行政监管安排，适度减少对“守重”企业的常规

监督频率的有 6 项。省教育厅、住建厅、水利厅、地税局、质监局、

食药局提供了对“守重”企业优化行政监管安排，适度减少对相关“守重”

企业的常规监督频率的措施。 

  五、加强培训、指导，大力推介“守重”企业，提升“守重”企业市场

竞争力的有 16 项。省环保厅、住建厅、水利厅、农业厅、商务厅、

地税局、工商局、食药监局、海洋渔业局对“守重”企业申报广东省名

牌产品、创建“纳税信用评价 A 级”荣誉、建立健全合同管理制度、申

报红盾电子标识、商标品牌保护、推动渔业标准化生产、在部门公众

网站公布“守重”企业名单等方面提供了加强培训、指导，大力推介“守

重”企业，提升“守重”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措施。 

广东省省直有关单位、中直驻粤有关单位提供给“守重”企

业的优惠扶持措施 



 

序号 单位 优惠扶持措施 

1 
广东省国家保密

局 

1.“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申请有关涉密资质（资格）时，

在符合条件前提下，优先考虑办理； 

2.“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申请维修国家秘密载体定点单

位乙级认定时，在申请企业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2 
广东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安排国家服务业引导资金项目时，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

“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申报。 

3 广东省粮食局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或推荐“守合同重信用”的粮食经

营企业参与政策性粮食收储、竞价销售、定向销售以及粮

食应急加工和供应等活动。 

4 
广东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 

1.对申报结构调整、装备制造业专项计划的“守合同重信用”

公示企业项目，通过有关项目评审程序后，在同等条件下，

优先列入相应项目计划； 

2.对申报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符合条件的“守

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列入相应

项目计划并予以财政资金扶持，按照有关政策规定的资助

标准给予资助； 

3.对“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优先推荐给合作金融机构和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帮助“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申



请银行贷款和担保机构贷款担保。 

5 广东省教育厅 

1.对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的“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

业，申请延期、变更、备案的，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优先办

理； 

2.对“守重”公示企业，适度减少对其实施常规监督的频率。 

6 
广东省科学技术

厅 

在开展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中，优先支持“守合同重信用”

公示企业。 

7 广东省财政厅 

根据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有关支持对象的规定，涉及诚

信经营等要求的，省财政在安排有关财政扶持资金时，可

将“守合同重信用”情况作为参考。 

8 
广东省环境保护

厅 

1.对其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进口

许可证以及其他行政许可申请事项，予以积极支持； 

2.优先安排环保专项资金或者其他资金补助； 

3.优先安排环保科技项目立项； 

4.新建项目需要新增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时，纳

入调剂顺序并予以优先安排； 

5.建议财政等有关部门在确定和调整政府采购名录时将其

产品或者服务优先纳入名录； 

6.环保部门在组织有关评优评奖活动中，优先授予其有关



荣誉称号； 

7.建议银行业金融机构予以积极的信贷支持； 

8.建议保险机构予以积极的信贷支持； 

9.将环保诚信企业名单推荐给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

门、有关工会组织、有关行业协会以及其他有关机构，并

建议授予环保诚信企业及其负责人有关荣誉称号； 

10.国家或者地方环保部门规定的其他激励性措施。 

9 
广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 

1.为“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提供窗口绿色通道服务； 

2.对“守合同重信用”公示的建筑工程企业，在广东省建筑市

场监管与诚信一体化平台予以公布，增加其市场竞争力； 

3.对“守合同重信用”公示的建筑工程企业，适度减少对其实

施常规监督的频率； 

4.对“守合同重信用”公示的建筑工程企业，适当降低其工程

履约担保额度或工资保证金交纳比例； 

5.对“守合同重信用”公示的建筑工程企业，其申报的建筑业

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项目优先组织立项评审和验收； 

6.积极推荐、指导“守合同重信用”公示的建筑施工企业申报

国家“鲁班奖”、国家优秀工程奖和国家“AAA 级安全文明标

准化工地”； 



7.对“守合同重信用”的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机混凝土预制

构件企业，在企业信用评价中优先列入评价计划，并在相

关条款评分中适度从优； 

8.在“广东省散装水泥发展应用监管信息平台”中对“守合同

重信用”的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机混凝土预制构件企业予

以公布，推介给产品使用单位优先选择。 

10 
广东省交通运输

厅 

1.在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市场范围内，将信用评价结果与招

投标挂钩，实现对“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的正向激励。A

A 级的单位在满足强制性标准等规定时，直接通过资格预

审，其他 A、B、C 级的单位按信用等级得分；信用等级得

分作为招标评标的附加分，AA、A、B、C 等级适当拉开分

差； 

2.“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良好的诚信评价等级可作为运

输企业新增客运班线许可的优先条件之一。 

11 广东省水利厅 

1.在广东省水利厅公众网和广东省水利建设与管理信息网

公布“守合同重信用”的水利建设市场主体名单，提高其在

水利建设领域的知名度，增加其市场竞争力； 

2.在日常动态监管中适当降低检查“守合同重信用”的水利

建设市场主体的频率； 

3.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等级评价中优先支持“守



合同重信用”的水利建设市场主体提高信用等级。 

12 广东省农业厅 

1.将“守合同重信用”列入认定农业龙头企业的参考指标，支

持加大对“守合同重信用”公示的农业龙头企业的财政扶持

力度，按规定减免有关税收，享受信贷优惠等政策，支持

公示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壮大； 

2.将符合条件的“守合同重信用”农业生产企业作为实施农

业名牌带动战略的培育对象，支持企业申报广东省名牌产

品（农业类）； 

3.上报符合《国家绿色食品示范企业评选办法》条件要求

的“守合同重信用”绿色食品企业参评全国绿色食品示范企

业，在有财政资金扶持的情况下给予适当奖励扶持； 

4.2016 年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出台的《有机产品认

证费用减免规定(试行)》，规定对有机生产体系持续运行

的企业进行认证费减免优惠。 

13 广东省商务厅 

1.安排国家和省服务贸易相关资金时，同等条件下，优先

推荐“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申报； 

2.为“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提供服务贸易政策讲解咨询

上门服务； 

3.在专项资金扶持、招标活动、电子商务企业评选等，重

点考虑“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并给予大力支持。 



14 广东省地税局 

1.优先办理涉税事务，“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到税务机关

办理有关涉税事项时，可优先办理相关手续； 

2.除专项、专案检查、金税协查等检查，发现存在偷税、

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等嫌疑以及被涉税违法检举外，

应严格控制对“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的检查次数； 

3.加强培育、指导“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创建‘纳税信用

评价 A 级’荣誉，以享受相关扶持、服务和税收优惠措施。 

15 
广东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 

1、为“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提供窗口绿色通道服务；鼓

励和支持发展连锁经营和分支机构，对“守合同重信用”公

示企业设立分支机构，实行优先办理，政策倾斜； 

2、连续五年被公示为“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的，申请冠

省名的注册资金要求可降低为五百万元人民币； 

3、协助“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建立健全合同管理制度，

推广使用示范合同文本，协助企业以设备、产品、原材料

等动产进行抵押融资； 

4、对“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开办的商品交易市场，优先

引导开展诚信市场创建活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参

加广东省或全国诚信示范市场公示活动； 

5、协助和指导“守合同重信用”的电商企业申报红盾电子标

识； 



6、组织“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开展商标品牌知识培训，为“守

合同重信用”企业商标保护维权提供便利； 

7、对“守合同重信用”的广告企业，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申

报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16 
广东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 

1.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推荐参评广东省政府质量奖或广东

省名牌产品； 

2.开通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绿色通道”，优先受理企业申请

并优先安排实地核查； 

3.开通标准信息服务“绿色通道”，免费办理标准备案服务；

鼓励支持企业参加国内外标准化活动，并对参与主导制修

订标准等重要标准化活动的企业提供专项资助； 

4.适度减少常规监督抽查的频次。 

17 
广东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 

1.在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申报工作中，在同等条件下，

给予优先推荐； 

2.在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入库项目申报中，在同等条

件下，给予企业项目以优先推荐； 

3.在国家级、省级文化产业专项资金扶持项目申报中，在

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支持。 

18 广东省食品药品 1.对公示为“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在开具无违法违规证明方



监督管理局 面予以支持帮助，协助企业参与外省招标采购和助力企业

上市； 

2.对公示为“守合同重信用”企业，通过减少监督检测频次、

对重点风险项目抽查或免于现场检查等方式激励其健康发

展； 

3.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众网按年度转载当年被公示的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扩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的社会影

响。 

19 
广东省海洋与渔

业局 

1.指导“守合同重信用”公示的渔业企业推动渔业标准化生

产，建立标准化生产基地，申报无公害农产品的质量认证，

提高水产品质量档次； 

2.安排我省水产品质量安全专项资金时，在同等条件下，

优先推荐“守合同重信用”公示渔业企业申报。 

20 
海关总署广东分

署 

1.“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属于海关企业信用管理“一般认证企

业”的，适用下列管理措施：较低进出口货物查验率；简化

进出口货物单证审核；优先办理进出口货物通关手续；海

关总署规定的其他相关管理原则和措施； 

2.“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中属于海关企业信用管理“高级认证

企业”的，除适用一般认证企业管理原则和措施外，还适用

于以下措施：在确定进出口货物的商品归类、海关股价、



原产地或者办结其他海关手续前先行办理验放手续；海关

为企业设立协调员；对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不实行银行

保证金台帐制度；AEO 互认国家或者地区海关提供的通关

便利措施。 

21 
广东省国家税务

局 

1.在符合出口退（免）税政策规定情况下，为“守合同重信

用”公示企业优先安排办理出口退税； 

2.对纳税信用评价为 A 级的“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予以

下列激励措施：可单次领取 3 个月的增值税发票用量，需

要调整增值税发票用量时即时办理；普通发票按需领用；

在办税服务方面给予更多便利，方便办理涉税事项和简化

审批手续。 

22 
广东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 

凭“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公示证书优先推荐纳入“绿色

通道”及“检验检疫通关一体化”企业管理。 

23 
人民银行广州分

行 

1.运用再贷款、再贴现、信贷政策导向评估等货币信贷政

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守合同重信用”公示小微、

涉农企业的金融支持，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2.为“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提供便利

服务，督促银行机构及时完成开户资料的审核及报送工作，

优先办理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发； 

3.为“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提供信用报告查询便利。  

 


